
淄博市光荣间管理服务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光荣间建设和管理，做好抚恤优待

对象供养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让退役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重的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根据《军

人抚恤优待条例》、《光荣院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制定本管理服务规范。

第二条 光荣间在依法取得法人登记资格的区县社会福利

中心、镇敬老院、社会力量举办的养老院、医院设立的供养

机构等（以下简称供养机构）中根据需要设立，集中供养孤

老优抚对象。

第二章 入住条件

第三条 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抚养人或法定赡养人、

扶养人、抚养人无赡养、扶养、抚养能力且享受国家定期抚

恤补助待遇的孤老优抚对象，可以申请光荣间集中供养待

遇。



第四条 凡患有精神病、传染病及其他不宜集中供养的人

员，不得入住光荣间集中供养。

第三章 审批程序

第五条 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审核入住孤老优抚对象

资格。凡符合入住光荣间条件、申请进入光荣间的孤老优抚

对象，需办理下列审批手续，并提供相关资料。

1、本人向户口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申请。申请时，

提供个人书面申请（内容包括身份、身体状况、有无亲属子

女等情况）和身份证、户口簿、退伍证（或退伍军人登记表）。

2、村（居）民委员会接到申请人申请材料后，对其身份、

供养条件进行调查核实，并在其书面申请上签署呈报意见，

报镇（街道）审批。

3、镇（街道）接到村（居）民委员会上报材料后，对申

请人基本情况、供养资格和条件进行实地调查，提出初审意

见。

4、镇（街道）审核通过后，组织符合供养条件的申请人，

填写《光荣间供养人员审批表》，村（居）民委员会、镇（街

道）在《光荣间供养人员审批表》上签署意见（盖章），连

同个人书面申请、村（居）民委员会呈报意见原件和身份证、



户口簿、退伍证（或退伍军人登记表），上报区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审批。

5、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接到镇（街道）上报材料后，委

派工作人员对申请人基本情况、供养资格和条件进行实地调

查，组织申请人到区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提出复核意见。

6、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同意后，按照属地管理、就

近原则，通知确认的供养机构做好接收准备。孤老优抚对象

所需供养费用由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按照集中供养标准支

付。

7、组织符合光荣间供养条件的申请人、申请人亲属代表

或监护人、村（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镇（街道）负责人、

供养机构负责人签订《优抚对象集中供养协议》。

8、供养机构根据《优抚对象集中供养协议》，接收孤老

优抚对象。

9、供养对象不再符合享受光荣间供养条件的，由镇（街

道）和区县退役退役军人事务局核准后，取消其享受光荣间

供养待遇。

第四章 政治和生活待遇



第六条 积极组织孤老优抚对象参加政治学习，宣传英雄

事迹；鼓励与驻地部队、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等单位开

展结对共建活动，组织孤老优抚对象参与社会活动，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余热。

第七条 孤老优抚对象一律在食堂就餐(卧病在床人员除

外)。注意营养搭配，合理配餐，每周定一次食谱，根据孤

老优抚对象的需要或医嘱制作普食、软食、流食及其他特殊

饮食。照顾孤老优抚对象不同的饮食习惯，尊重少数民族的

饮食习惯。

第八条 光荣间老人居住单间或双人房间。房间配有单人

床、床头柜、桌椅、衣柜、毛巾架、毯子、褥子、被子、床

单、被罩、枕芯、枕套、枕巾、洗脸盆、暖水瓶、痰盂、床

头牌、空调机、电视机、呼叫铃等。

第九条 卫生间及浴室配备坐便器、废纸桶、淋浴器及排

气扇、温度计，并有防滑浴池垫、扶手架等安全设施。每天

保证开水、用电供应。

第十条 保洁要求。服务人员负责每天清扫房间，协助老

人整理床铺，室内无蝇、无蚊、无鼠、无蟑螂、无臭虫、无

异味等。负责衣服定期换洗，冬、春、秋季每周至少 1 次，

夏季经常换洗；每 2 周至少换洗 1 次床单、枕巾（必要时随



时换洗）；毛巾、洗脸盆每周清洗消毒，居室物品放置有序，

坐便器保持清洁卫生，不定期清洗、消毒。

第十一条 护理要求。每月理发 1 次；对需要护理的供养

人员，帮助他们起床穿衣、洗漱，睡前脱衣、洗脚等；定期

修剪指甲、洗头；口腔护理清洁无异味；送饭到居室，喂水

喂饭，帮助排便。

第十二条 为行走不便的老人配备拐杖、轮椅。经常开展

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每月组织集中供养人员开展 2

至 3 次康复活动，1 次健康自我保健、自我护理知识的学习

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自我防治或老年营养学的学习；为有

劳动能力的老人自愿参加公益活动，提供劳动的机会。

第十三条 重大节日、生日走访慰问。每年重大节日、生

日时，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孤老优抚对象所在镇（街

道）负责人、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人，优抚对象所在村（居）

民委员会班子负责人，对供养对象进行走访慰问，送蛋糕等

生日礼物。

第十四条 孤老优抚对象按照《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

的规定享受医疗待遇。

第十五条 孤老优抚对象按政策规定享受的优抚金、养老

金等由其本人领取。



第十六条 每次发放的日常用品（如衣服、毛巾、鞋袜、

床上用品等）必须上交旧品换新品，没有使用过的物品也要

上交管理，保持室内统一整洁。

第十七条 孤老优抚对象个人随身携带的款物和贵重物品

由供养机构统一登记保管，并签订财物保管协议。

第五章 光荣间管理

第十八条 区县民政部门加强对供养机构的管理、指导和

检查，为孤老优抚对象提供规范服务。区县和镇（街道）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建立检查督导机制，并落实工作人员值班制

度，每周由区县或镇（街道）工作人员对光荣间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第十九条 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对光荣间管理服务进

行量化打分，达不到标准的，责令进行全面整改，整改后仍

不达标的，取消其供养资格。

第二十条 孤老优抚对象对入住和退出光荣间遵循自愿的

原则，供养机构规范入住和退出手续。

第二十一条 供养机构建立孤老优抚对象档案，包括申请

书、主管部门批准书、入院审查表、健康检查资料、身份证、



复员（退伍）证复印件、老人照片及记录后事处理、联系人

等，与孤老优抚对象有关资料长期保存。

第二十二条 孤老优抚对象在集中供养期间，不遵守供养

机构规定，经教育不改的，供养机构有权劝其出院，供养机

构同时向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报告，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核

准后备案，由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带回，同时终止供养

协议。

第二十三条 孤老优抚对象自觉配合工作人员的管理，对

违反相关规定的，由供养机构和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批

评教育。因违法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或者被

通缉期间，取消其集中供养资格。

第六章 经费保障

第二十四条 孤老优抚对象所需供养费用由户籍所在地的

镇（街道）按照集中供养标准支付。

第二十五条 供养机构各项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区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财政和审计部门及社会的监督。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管理服务规范未尽事宜，按照国务院、中

央军委《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退役军人事务部《光荣院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处理。

第二十七条 本管理服务规范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民

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管理服务规范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